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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与消解：隐秘摄录引发的法律问题探析 

丘川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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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隐秘摄录行为是公众知情权、社会舆论监督、新闻自由的一种权利表现形式，是个体自由价值的体现，在一定程度
上包含了公共利益的诉求。隐秘摄录行为虽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础，但也极有可能引发侵犯公民隐私的权利冲突。隐秘摄

录行为可能引发宪法、行政法、刑法与民法范畴的权利冲突，我国相关法律虽对其进行了规制，但规制力度不大，且我国尚无

禁止性法律规范约束隐秘摄录。建议遵循宪法原则指导法律规范，以宪法为上位统筹协调各部门法关于隐秘摄录行为的规

定，同时，寻求宪法解释，以消解隐秘摄录行为引发的权利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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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网络视频、数码摄影与通信技术的不断发
展以及自媒体的迅猛突进，我们迎来了一个极具个

性化并且可以通过网络共享资源的新媒体时代。［１］

新媒体空间可以拓展人们的视觉、听觉、言论表达

的界域，但新媒体时代高科技影像、录音技术与设

备不断推陈出新、便利人们自主摄录的同时也伴生

出隐秘摄录带来的法律忧虑。隐秘摄录，俗称“偷

拍偷录”，即在摄录相对人不知情或不情愿的状态

下，摄录人出于表达自由、知情权、社会舆论监督的

需要以及好奇、窥私心理，或者营利、诬陷、报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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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以隐秘的摄像录音设备、方式记录下相对人

的行为、言语及其私人感情生活、工作交际情景的

行为和事实。隐秘摄录行为通常不仅仅满足于客

观记录，还利用新媒体的各种形式将视频、照片、录

音传播到自媒体和互联网空间。在传播速度惊人

的当下，这可能造成至少两种结果：一种可能的结

果是，摄录人自由表达、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通过公之于众引发社会舆论对摄录相对人的监督、

评判，从而匡扶社会正气；另一种可能的结果是，隐

秘摄录行为在满足摄录人不可预测的私欲的同时，

极有可能侵犯被摄录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人

格权（包括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给被摄录人

的生活、工作与家庭造成难以估量的伤害。由于我

国法律体系对于隐秘摄录尚无明确规制，因此，很

难给隐秘摄录行为划定合法或非法的界限，也由于

隐秘摄录并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从而亦难以界

分表达自由与保护公民隐私权的法律限度。而当

前的现状更多的只是要求隐秘摄录者应当自觉承

担社会责任，加强自律与提升自身道德水准，减少

隐秘摄录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摩擦。然而，社会自

然人、法人主体的行为毕竟不都是道德规范可以有

效控制的，因此，如何从法律规范的角度来平衡隐

秘摄录行为与人身自由、隐私权及人格权保护的问

题就构成了新媒体时代必须应对的法律难题。有

鉴于此，本文拟从确认隐秘摄录行为的合法性基础

出发，分类阐述隐秘摄录可能引发的宪法、行政法、

刑法与民法的权利冲突以及目前法律规制情况，并

提出消解以上法律权利冲突的路径设想（囿于篇

幅，本文对各类公众人物与政府公务员等特殊人群

不做分类专门论述），以期为解决隐秘摄录带来的

法律权利冲突提供学理依据。

　　一　隐秘摄录行为包含的合法性基础

从法律角度而非娱乐八卦、社会纵横视角来审

视隐秘摄录行为，其重点是研判隐秘摄录行为是否

合法的问题。某一类行为是否合法必须考查其行

为主体、客体与法律权利义务关系是否符合法律规

范的要求，隐秘摄录行为也不例外。隐秘摄录的主

体为法律上的一般自然人，包括各种职业、身份、地

位的自然人，隐秘摄录的客体同样是自然人及其行

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围绕隐秘摄录行

为展开的，在法律的规制之下（即合法性基础上）所

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从现行法律体系来考察，没

有法律条款禁止隐秘摄录行为，而对未经被摄录人

同意就公布曝光摄录获取的视听资料的行为，宪

法、行政法、刑法与民法都有相关条款予以规制但

均欠缺明确。因此，法律对待隐秘摄录的合法性地

位态度尚且暧昧。尽管隐秘摄录行为在社会生活

屡见不鲜，但是，无论从社会道德与整体社会秩序

权衡的角度，还是从个体表达自由与隐私保障的角

度评价，隐秘摄录行为都是有争议的。隐秘摄录行

为的合法性基础包含以下内容：

首先，隐秘摄录行为可以被看作是公民的一种

表达自由，是个体自由价值的体现。隐秘摄录主体

以影像、声音的形式陈述了主体对于社会、生活、个

体精神、感情世界的观点与思维方式，由于是在隐

秘状态下摄录的视听资料，因此往往与传统主流媒

体的素材有很大区别。这一类隐秘摄录的视听资

料有时候会因为其尖锐、直接的表现形式而引发社

会的关注，产生或被认同、点赞、积极评论、收藏、转

发等情形，或被否定、负面评论等状况。不管怎样，

隐秘摄录行为拓宽了公民表达的信息含量，从而拓

展了表达自由的外延形式，从这一点来看，隐秘摄

录行为具有一定的个体价值与合法性基础。

其次，隐秘摄录行为是基于人民是国家主人的

宪法规定而引申出的公众知情权、社会舆论监督、

新闻自由的一种权利表现形式。我国宪法文本规

定的公民权利并无知情权这一项，但是，从《宪法》

序言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推导出人民既然

是国家之主人，那就应当依法律规定以各种方式管

理国家、社会事务，也应当在法律的范围内允许公

民有权了解关于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相关情况，这

就是公众知情权的正当性基础。在公众真实了解

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客观情况之后，为了切实实现

人民当家作主并管理好国家、社会事务，引入社会

舆论监督是契合实际、顺理成章的选择。因此可以

说，隐秘摄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包含了公众知情

权与舆论监督正当理由的。此外，隐秘摄录还可以

被看作新闻自由的延伸形式，即为了确保公众知情

权、舆论监督的目标，采用隐秘摄录的手段获取真

实信息并通过媒体公之于众，从而达到新闻监督的

目的。这也就意味着，在新闻自由的名义之下，隐

秘摄录行为具备一定的合理、合法性基础。

第三，隐秘摄录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包含了公共

利益的诉求。公共利益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的概念，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固定说法。在探讨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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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摄录涉及的公共利益应当有一个预设的前提，即

在已经达成社会共识的宪法文本的前提下解读公

共利益才可能获得统一的认识。比如，《宪法》第

１０条提到我国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与“集体所
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

征用土地，并给予补偿；又比如，《宪法》第１３条涉
及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时，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

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征用公民的私有财产，

并给予补偿。可见，在宪法文本使用公共利益，显

然考虑到如何协调与平衡国家、社会以及公民与公

民之间多元利益的冲突问题。实际上，隐秘摄录行

为牵扯了诸多法益，其中就混杂着公民权利与公共

利益的博弈，有时候为了满足公共利益诉求而不得

不舍弃某一类公民的权利。比如，政府交通管理部

门为了便于管理交通秩序而安装的隐秘摄录设备，

通过摄录惩罚打击违反社会交通秩序的违法当事

人及行为；又比如，金融、证券、银行、商场、学校、机

场、车站、地铁等公共场所出于社会安全保障的考

虑，安装各种隐秘摄录设备以达到震慑、预防与侦

破案件的目的。［２］这些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牺牲

了部分公民的隐私权，但是从国家、社会、集体的公

共利益考量，这一类隐秘摄录行为是符合宪法文本

的精神实质的，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行为。

　　二　隐秘摄录引发的权利冲突与法律规制
现状

　　尽管隐秘摄录行为具有一定的合理、合法性基
础，但现实生活中因隐秘摄录而引发的法律权利冲

突时有发生。原因在于，摄录人采用录音录像设备

及手段，在被摄录人不知情或不情愿的前提下进行

录像、录音的行为，其背后往往具有复杂的思想动

机（如表达自由、获得知情权、社会舆论监督，或者

猎奇、窥私甚至籍以营利、诬陷、报复等目的），而且

摄录人通过隐秘摄录获得的视听资料在市场经济

背景下，极有可能会受到利益诱惑或在不可告人的

动机催促下出现有偿交易、公开发表或恶意曝光，

这就增加了侵犯不特定被摄录人（即不特定公民）

隐私权的可能性，造成难以估算的物质、精神损失。

为了研究并寻找消解冲突的对策，笔者对隐秘摄录

行为可能引发的法律权利冲突，以及其涉及的宪

法、行政法、刑法与民法的法律规制进行梳理。

（一）宪法、行政法范畴的权利冲突与法律规制

首先，隐秘摄录极有可能与宪法赋予公民的隐

私权、人身自由发生冲突。现行《宪法》的重大亮点

在于“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第３３条），隐秘摄
录行为凭借其具有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基础而被视

作宪法赋予公民的一种表达自由（《宪法》第 ３５
条），允许隐秘摄录行为的存在也是国家尊重与保

障人权的一种实际举措。然而，隐秘摄录行为并不

能完全按照理论设计的标准运行，它会因为纷乱驳

杂的动机，将隐秘摄录对象（不特定公民）的私人信

息、癖好、家庭住址、婚恋情感生活、亲戚朋友、私人

事务等内容，通过隐秘录影录音保存下来并择机公

布、曝光。这是一种违反《宪法》第３３条规定的行
为———公民在享有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的同时，

也必须履行宪法、法律规定的义务。此外，未经被

隐秘摄录人的同意就公开其录影录音，显然侵犯了

《宪法》第３８条规定的保护公民人格尊严（即公民
隐私权）的核心内容，更严重的是，这种恶意曝光被

摄录人的行为极有可能出现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相对人的法律后果。

其次，隐秘摄录往往为了追求逼真、出其不意

的影音效果，甚至不惜采用有违法嫌疑的技术手段

偷拍偷录，以取得被摄录人的视听资料，然后加以

商业利用，这就加大了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风险。

公民人身自由在各国宪法均被奉为一项宪法原则，

也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素。人身自由的狭义范畴

仅指不特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与安全，其广义理解不

仅包含不特定公民的人身自主权与行动自由权，还

包含公民住宅不受侵犯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以及

公民迁徙自由等内容（我国《宪法》第３７条）。可
以说，人身自由是不特定公民所享有的宪法权利的

一种底线权利，是公民能正常生活在一个法治社会

并自由参与社会活动、享受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

务的先决条件。［３］因此，隐秘摄录不管是否出于表

达自由、社会监督或者新闻自由、知情权等具有一

定合法性基础的诉求，都不能以牺牲不特定公民人

身自由作为代价。遗憾的是，生活实践中隐秘摄录

行为干扰、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事例屡屡见诸新闻

报道，也证明了隐秘摄录完全有可能侵犯宪法赋予

公民的人身自由。然而，由于宪法条款本身的原则

性特点和我国宪法解释尚未形成常态化机制，再加

上中国司法审判不能直接适用宪法条文作为审判

依据等原因，宪法文本关于公民隐私权的原则性规

定无法落到实处，也就难以产生应有的法律效力。

第三，从行政法的角度审视，目前只有《治安管

７０１



湖南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３期（总第１１６期）

理处罚法》对隐秘摄录行为进行规制，效果亟待改

善。在社会生活中隐秘摄录的事件时有发生，涉及

的当事人亦不堪其扰，正常的生活节奏完全被搅

乱，精神、心理压力很大。被摄录的当事人一方面

想控制局面，不想被曝光的视听资料继续扩散、传

播，另一方面又面临在解决问题时法律手段欠缺力

度。目前，行政法领域能直接惩处隐秘摄录行为的

法律只有《治安管理处罚法》第４２条，其中规定：对
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违反治安管理的

行为，给予行政拘留（５日以下）或者罚款（５００元
以下）的惩处，如情形较严重，则给予行政拘留（５～
１０日）并处５００元以下罚款。相对于曝光别人的
隐私所换来的有形、无形的利益而言，《治安管理处

罚法》的惩处显得和风细雨，隐秘摄录人完全可以

接受甚至忽略此类惩罚，肆意开展偷拍偷录的违法

尝试。相反，被摄录当事人总是在被公布、曝光了

偷拍偷录的视听资料才发觉自己权利受损，想要消

除不良影响、寻求法律救济时，却面临诸多实际困

难：很难发现偷拍偷录人的违法行为（偷拍偷录设

备及手段隐秘），难以获得有利于被摄录当事人维

权的确凿证据，此类隐私如果进入法律程序也可能

带来更大范围的个人隐私曝光，法律诉讼的成本过

高等。因此，被摄录当事人往往选择隐忍或者自己

加强防范，避免再被偷拍偷录。可见，行政法对已

冲破《治安管理处罚法》底线的隐秘摄录行为惩罚

力度不大，效果亦不明显，间接地纵容放任了偷拍

偷录行为的发生。

（二）刑法范畴的权利冲突与法律规制

刑法以刑罚的强制力确保了整个社会的运行

秩序，保障了不特定公民的合法权益和日常生活的

安定有序，它作为法治社会上层建筑的基础条件，

也规制着包括隐秘摄录在内的行为。具体做法是：

首先，分解隐秘摄录行为的主观恶性（如牟利、侮

辱、敲诈等主观目的）。然后，分析判定隐秘摄录行

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摄录人利用智能无人操控

技术、针孔摄像或者无线电子监控装置等偷拍偷录

相对人的隐私（注：未取得国家安全机关许可非法

持有、使用专用间谍器材的行为，涉嫌违反《国家安

全法》第２９条中的规定），并利用偷拍偷录的视听
资料达到非法目的，这种隐秘摄录行为即具备了刑

法规定的社会危害性。最后，考查隐秘摄录行为导

致的被摄录人的视听资料被公布、曝光而激发的一

连串社会舆论鼓噪与被害人生活秩序的失控状态，

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侵犯了被摄录人的隐私权与

人格尊严，破坏了被摄录人的安宁生活，并造成被

摄录人心理受到伤害。经过学理分析之后，我们即

可比照刑法体系内设置的罪名来惩处与偷拍偷录

相关的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笔者经过整理，隐秘摄

录行为有可能涉嫌构成的罪名包括《刑法》第２４６
条之侮辱罪、诽谤罪，第２６３条之制作、复制、传播
淫秽物品牟利罪，第２７４条之敲诈勒索罪，第 ２８４
条之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等。也就是

说，当隐秘摄录行为达到一定社会危害程度，《刑

法》的一些相关条款还是可以发挥调整法律权利冲

突作用的。

然而，《刑法》虽设置了一些条款（包括《刑法》

第２４６条、第２６３条、第２７４条、第２８４条等）规制
涉嫌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隐秘摄录，但是这些刑法

条款均未明确规定并打击“偷拍偷录涉嫌犯罪行

为”。例如，《刑法》第２８４条（非法使用窃听、窃照
专用器材罪）侧重于维护国家安全部门对窃听、窃

照器材设备的管理秩序，打击未经国家安全机关审

批就使用窃听窃照器材（注：普通的摄录器材不构

成犯罪要件），并且造成严重后果（注：生活中不少

恶意曝光别人隐私事件难以达到此标准）的危害社

会行为。由于多数偷拍偷录行为并不具备《刑法》

第２８４条的犯罪构成要件，因此冀望通过刑罚强制
措施打击、遏制此类处在违法与法不禁止边缘的隐

秘摄录行为的设想，就变得不切实际了。以此类

推，《刑法》其他几条涉及规制隐秘摄录行为的条

款，也都存在犯罪构成要件缺项的情况，于是就不

能援引来专门打击偷拍偷录涉嫌犯罪的行为，刑法

的威力大大降低。

（三）民法范畴的权利冲突与法律规制

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民法领域有关隐秘摄录行

为的法律规定与司法解释较为具体明确，也经常在

司法诉讼中被引用来解决隐秘摄录引发的权利冲

突。上文已提过，隐秘摄录行为本身并不违反法律

禁止规定，但是隐秘摄录获得的视听资料未经被摄

录人同意就通过各种媒体、网络公布、曝光的行为，

即侵犯了被摄录人的隐私权（注：《侵权法》第２条
明确规定“隐私权”，并将之纳入民事法律调整范

围）与《民法通则》规定的肖像权（第１００条）、名誉
权（第１０１条）、荣誉权（第１０２条），从而引发隐秘
摄录人与被摄录人之间的权利冲突。要解决隐秘

摄录行为引发的民事权利冲突，从现有的民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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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来推演，可以粗略地分为三步：第一步，依据

《侵权法》第２条和《民法通则》第１００条、１０１条、
１０２条的规定确认该行为（即偷拍并非法曝光别人
的隐私）属于民事侵权性质；第二步，综合《民事诉

讼法》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

问题的解释》《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

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１条的规定，将隐秘摄录引
发侵犯他人隐私的侵权行为纳入民事诉讼救济范

畴；第三步，结合《侵权责任法》与《关于贯彻执行

＜民法通则 ＞若干问题的意见》第１４０条有关“以
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的规定，认

定隐秘摄录引发的非法曝光被摄录人隐私的侵权

责任，并通过民事责罚措施（包括停止侵害、恢复名

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恢复

被摄录人受损的民事权利状态。

然而经过研判，笔者发现在消解以上隐秘摄录

引发的侵犯被摄录人隐私的权利冲突过程中，目前

的民法法律规制依然存在实际问题：首先，民事法

律虽然确认了自然人的“隐私权”，但都没有明确规

定“隐秘摄录”或者“偷拍偷录”的条款，给准确界

定隐秘摄录行为的内涵、外延造成困难；其次，缺乏

判定隐秘摄录行为合法与非法的民事法律标准，对

隐秘摄录获得的视听资料的合法性认定依然存在

争议，这需要法律解释机关做进一步厘清；第三，对

于隐秘摄录引发的侵权行为造成的物质与精神损

失，民事法律尚未确定一个可以适用的标准或者推

算方法，因此在司法实践中也很难给出令人信服的

裁判结果，这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权威。

　　三　消解权利冲突的路径设想

“法不禁止即为自由”常被用来表达隐秘摄录

的正当性。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尚无禁止性

法律规范约束隐秘摄录，但是遵守宪法与法律也应

当是每一位中国公民的义务，因此我们在行使自由

与权利之时，亦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

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宪法》第 ５１条）。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提出两种路径设想，以消解隐

秘摄录行为引发的权利冲突。

（一）立法完善的路径设想

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素来将法律视为上层建

筑的经济关系之体现，这种被法律化的经济关系亦

可归结为某种利益关系，而这种利益关系的表征就

是法律权利和义务。当不同的法律权利之间发生

冲突并达到一定量级，必然影响或催促立法机关重

新评估相关法律规定的价值选择。为了消弭法律

权利的冲突，立法者极有可能在功利价值导引下对

规制法律行为的条款作出修改以适应形势发展。

隐秘摄录行为引发的法律权利冲突与此类似，当现

有的法律规范系统不足以消解此类冲突，立法完善

的路径就当然地担负起权衡利益、解决冲突的责

任。具体设想包括：

第一，遵循宪法原则指导法律规范的思路。

《宪法》第二章虽然确立了人权原则（《宪法》第３３
条），但是在列举公民基本权利的部分缺少隐私权

条款，而公民隐私权则是隐秘摄录行为极有可能侵

犯的客体，因此，隐私权的界定对于指引其他部门

法设计保护公民隐私的法律规则意义重大。又鉴

于《宪法》第３８条已经规范了隐私权的核心内容
（即人格尊严），从立法技术和立法成本考虑，可以

将隐私权的规定合并到《宪法》第３８条作为上位法
指导下位法的一条依据。［４］此外，立法完善过程也

应当考虑到隐秘摄录行为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基础，

不能一概否定，可以依据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人民主

权原则，在《宪法》总纲部分增加公共利益优先原

则，用以协调特定情形下隐秘摄录行为牵涉的公共

利益与公民隐私权冲突，并以宪法原则为纲要统一

公民基本权利、义务涉及的公共利益条款。

第二，以宪法为上位统筹协调各部门法关于隐

秘摄录行为的规定。宪法的具体化大多落实在行

政法领域，行政法依照宪法原则（包括人权原则、公

共利益优先原则等）以法律规则控制公权力机关、

单位、组织，督促其依行政职权纵向管控隐秘摄录

行为，切实保障公民隐私权的实现。比如，行政管

理部门可以立法控制、管理各种媒体、网络、自媒

体，这就可以防止被摄录人的视听资料被恶意传

播、扩散，减轻被摄录人的损失。此外，刑法被比喻

为宪法的“带刀侍卫”，刑法凭借严厉的刑罚保护着

公民的基本权利（包含隐私权）。刑法罪名序列目

前还缺少直接有效打击隐秘摄录引发的严重危害

社会涉嫌犯罪的罪名，假设宪法增加公共利益优先

原则和隐私权条款，刑法应当紧跟具体化宪法原

则，增设“盗摄侵犯隐私罪”或类似的侵犯个人隐私

导致严重后果的罪名，以刑罚打击利用高科技手段

和设备偷拍偷录偷窥以及窃听窃照他人隐私并造

成严重后果的行为，为保护隐私权提供刑事支持。

在民法领域已经确认隐私权作为一种法益，并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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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通则》与《侵权责任法》给以保障，但正如前

文所述，民法领域尚未形成完整的人格权体系（包

括隐私权在内），［５］因此，应当把包括隐私权在内的

人格权内容在民法典独立成章，以完整的人格权规

则来约束隐秘摄录行为，给出此类行为明确的合法

界限与侵权责任、损害结果认定标准，使其在民法

框架内正常运行，从而强化隐私权的保护，亦可彰

显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６］

（二）释法解困的路径设想

消解隐秘摄录行为引发法律权利冲突的一个

难题就是缺乏法律解释。我国法律体系关于隐私

权和隐秘摄录行为的条款比较少而分散，即使有一

些条款涉及隐私权与隐秘摄录行为，也语焉不详并

缺乏可操作性，这亟需启动法律解释机制。适用法

律之前应当对所要援引的法律条文有一个权威、法

定的理解，而想要获得这样的理解只能诉诸适格的

法律解释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这是宪法体制决定的。当遇到隐秘摄录行为与隐

私权发生权利冲突而遍寻法律规则却不得要领之

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可以依照《宪法》第６７条的赋
权规定，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解释相关法

律，做出法定权威的解读指导法的适用，另一方面

也可以由司法机关或者行政机关在其职权范围内，

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请释法，收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定权威答复之后，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依照释法

机关的解释履行职责。［７］

然而实践中，隐秘摄录行为引发侵犯公民隐私

权的冲突往往诉诸人民法院（狭义司法机关），在缺

乏明确法律条文规制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此类侵权

纠纷，法院或者采用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

（实质是内部工作指导意见）推断做出裁判，或者选

择此类侵权纠纷涉及的某一个侧面适用已经明确

的法律法规给出裁决。相比之下，笔者以为尝试法

律解释的路径还是值得推崇的：第一步，人民法院

作为审判机关具有最终裁决权，它在受理隐秘摄录

行为引发侵犯公民隐私的案件遇到法律适用难题

时，就可以逐级上报到最高人民法院，由最高人民

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第二步，全国人大

常委会依照《宪法》第６７条的规定作出法律解释。

比如，可以从主观过错、侵权行为、损害事实以及因

果关系４要素，厘清隐秘摄录行为引发侵犯公民隐
私行为的合法与非法的法律界限；也可以列举隐秘

摄录侵权行为的具体情形，如侵入、跟踪、骚扰、窃

听、窃照、公开、传播、搜查、检测、不当的个人资料

收集、违反保密义务、歪曲报道等，以便利法院适用

来定性裁断。第三步，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解释机关

的法定权威解释，适用法律处理纠纷，作出司法裁

判，消解隐秘摄录行为引发的权利冲突。

法治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一个国家的法律

体系在宪法的率领下，不遗余力地整合各部门法的

力量，坚决捍卫公民的合法权益。［８］隐秘摄录行为

在法律并不禁止的维度拥有相对的自由，但是，也

必须正视隐秘摄录行为引发的法律权利冲突，如果

不能以法律之力消解此类权利冲突，终将危害社会

及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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